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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3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1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、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、新

民校區管理學院 4樓 D01-414會議室（視訊會議） 

主席：邱校長義源（吳副校長煥烘代理）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麗雯 

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艾副校長、各位主管大家好，校長因公出國，由本人代理主持本次行

政會議。 

一、教育部為妥善因應少子女化現象造成各大專院校生源銳減，研擬「高

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」，為讓全校教職員工生瞭解本方案，俟會議結束

後請研究發展處進行重點報告。 

二、依據本學年度跨校區聯合視訊畢業典禮第 2 次籌備會議決議，為營造

師長歡送畢業生之熱鬧氣氛，邀請各一級單位主管及各院遴派師長分

別參與蘭潭、民雄及新民校區校園巡禮，各單位代表請統一著博士袍

出席，以符合校園巡禮熱鬧卻不失莊重之氣氛。 

 

貳、 宣讀 103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紀錄確立。 

 

參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

決定:同意備查。 

 

肆、 報告事項 

※報告事項一 

報告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重申有關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赴大陸地區交流，僅限於一般交流

常態之短期客座講學，現行並未同意得赴大陸地區學校兼職或兼

課，提請報告。 

說明：有關教師赴大陸交流之規定，依教育部 101年 7月 13日臺人（一）

字第 1010088736B 號函釋略以，「現行與大陸地區公立學校交流政

策，關於『研究、教學人員交流』部分僅限於一般交流常態之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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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座講學，請勿涉及聘任我方人員擔任教職或研究職務事宜。」有

關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赴大陸地區交流係依前開規定辦理，現行

並未同意教師得赴大陸地區學校兼職或兼課（請參閱附件第 1 頁）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※林研發長翰謙口頭補充報告：有關教授升等審查作業，研究發展處協助

審核教師升等學術研究成果評分表之 Aa項目研究計畫查核部分，惟因學

術性質多元，且研究發展處為行政單位，僅得確認該計畫經費是否撥入

本校，至於計畫性質是否屬學術研究，請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認定。 

 

伍、 提案討論 

※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  

案由：本校學生輔導計畫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4年 4月 22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輔導計畫委

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8條第 4項規定：「…專科以上學校為統整校內各

單位相關資源以推展學生輔導工作，得準用前三項規定設學生輔導

工作委員會」，爰修正本要點名稱及相關規定。 

三、 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、修正後要點及奉核可簽（請參閱附件

第 2 頁至第 5 頁）各 1份，請卓參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修正情形如下： 

一、修正規定第 2 點第 2 款：「學校行政主管：教務長、總務長、進修推

廣部主任、國際學生事務長、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主任、家庭教育中

心主任等 6 名」；修正為：「學校行政主管：教務長、總務長、進修

推廣部主任、國際學生事務長、特殊教育中心主任、家庭教育中心

主任等 6 名」。 

二、修正規定 4 點第 3 款：「委員會之決議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

之…」；修正為：「本會議之召開，須有應到人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

出席始得開議。委員會之決議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…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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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案由：訂定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要點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提升本校行政效能，落實節能減紙，建置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，

並使同仁對電子公文處理有所依循，爰依據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

業規範要求及參考他校作法，訂定本要點草案。 

二、本草案業經 104 年 3 月 24 日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推動小組第 6 次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表、草案全文及奉

核可簽（請參閱附件第 6 頁至第 10 頁）各 1 份，請卓參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修正情形如下： 

一、本草案第 1 點：「國立嘉義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行政效能，

落實節能減紙，建置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（以下簡稱本系統），並

使同仁對電子公文處理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要點」；修正為：「國立

嘉義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行政效能、落實節能減紙，特建

置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（以下簡稱本系統），為使同仁對電子公文

處理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

本要點）」。 

二、本草案第 3 點：「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原則係採全面全程一次上線

方式實施，惟為配合現行作業需求及部分性質特殊之公文書，下列

公文書仍維持紙本簽核方式，即承辦人將函（簽）稿列印紙本陳核，

惟仍須使用系統製作公文並作流程登錄…」；修正為：「本校電子公

文線上簽核原則係採全面全程一次上線方式實施，惟為配合現行作

業需求及部分性質特殊之公文書，下列公文書仍維持紙本簽核方

式，惟仍須使用系統製作公文並作流程登錄…」。 

三、本草案第 4 點：「公文附有實體附件，公文得採線上簽核方式，實體

附件以紙本傳遞，並附『公文附件表單』，以卷宗夾傳遞。實體附件

種類如下…」；修正為：「公文之實體附件以紙本傳遞，並附『公文

附件表單』，以卷宗夾傳遞。實體附件種類如下…」。 

四、本草案第 6 點：「本系統權責劃分：（一）總務處（文書組）：系統管

理單位（二）秘書室：管考單位（三）電子計算機中心：資訊技術

支援單位（四）人事室…」；修正為：「本系統權責劃分：（一）總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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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（文書組）：系統管理（二）秘書室：管考（三）電子計算機中心：

資訊技術支援（四）人事室…」。 

 

※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
案由：本校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主要修正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增列傑出校友推薦類別，並明訂各領域之傑出表現或貢獻。 

（二）明訂各類別傑出校友之名額。 

二、檢附本校本校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、修正後全文及

奉核可簽（請參閱附件第 11 頁至第 16 頁）各 1 份，請卓參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修正情形如下： 

一、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1 項：「本校傑出校友分為菁英類和母校貢獻類；

畢業校友在各領域有傑出表現或對母校有具體貢獻，堪為畢業校友

及在校同學之表率者，皆得被推薦為候選人」；修正為：「本校傑出

校友分為菁英類、行誼典範類和母校貢獻類；畢業校友在各領域有

傑出表現或對母校有具體貢獻，堪為畢業校友及在校同學之表率

者，皆得被推薦為候選人」。 

二、修正條文第 2條第 1款：「一、菁英類為在各領域有傑出表現者：（一）

藝文體育領域：在藝術、文化或體育領域有特殊表現或重大貢獻者。

（二）學術領域：從事學術研究，在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，有卓越

貢獻者。（三）工商領域：自行創業或經營企業成就卓著者。（四）

社會服務領域：投入公益活動，發揚美德，提升校譽卓著，為社會

肯定者；擔任政府公職十二職等以上、中央民意代表，政績卓著者。

（五）行誼典範領域:行誼、聲望、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，足為表率

者」；修正為：「一、菁英類為在各領域有傑出表現者：（一）教育領

域：凡從事教職年資二十年以上，在教學及學生輔導上有特殊優良

事蹟表現者。（二）農業領域：在農業領域有特殊表現或卓越貢獻者。

（三）藝文體育領域：在藝術、文化或體育領域有特殊表現或重大

貢獻者。（四）學術領域：從事學術研究，在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，

有卓越貢獻者。（五）工商領域：自行創業或經營企業成就卓著者。

（六）社會服務領域：投入公益活動，發揚美德，提升校譽卓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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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社會肯定者；擔任政府公職十二職等以上、中央民意代表，政績

卓著者」。 

三、修正條文第 2條第 1款第 5目：「（五）行誼典範領域:行誼、聲望、

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，足為表率者」；修正為第 2 款：「二、行誼典

範類：行誼、聲望、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，足為表率者」。 

四、刪除修正條文第 2條第 1款後段：「各領域名額以一位為原則，無人

申請或未獲通過時該領域得從缺，本類至多以五名為限」。 

五、修正條文第 2條第 2款移列為第 3款，第 2目：「（二）捐資興學面：

對本校建設、捐資興學或促進國際交流有具體貢獻者」；修正為：

「（二）捐資興學面：對本校建設、捐資興學或促進國際交流有具體

貢獻者，並以推薦單位（人）於推薦表中所列捐資額度（當年度為

限），作為評選重要依據」。 

六、修正條文第 2條第 2款後段：「捐資興學面係以推薦單位（人）於推

薦表中所列捐資額度（當年度為限），作為評選重要依據，本類以二

十名為原則」；修正為第 2 條第 2 項：「本校每年度傑出校友名額，

菁英類（推薦表如附件一）及行誼典範類（推薦表如附件二）合計

以十名為限，母校貢獻類（推薦表如附件三）以二十名為原則」。 

七、修正條文第 6條：「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」；

修正為：「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試辦一年」。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（無） 

柒、 研究發展處簡報：教育部「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」（詳如

附件） 

捌、 散會（下午 3 時 40 分） 










